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3年 12月 22日 星期五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石佳 见习编辑/张雪莹 校对/台霙霏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重庆一分院：

支持消委会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刘传丽 羊萧

去年 1 月，为赚“快钱”的刘某在重
庆市沙坪坝区租赁仓库干起了“不法
生意”。他从网上购买假冒的舒肤佳香
皂、雕牌透明皂、雕牌增白皂、蓝月亮
洗衣液、六神花露水、大宝 SOD 蜜等
日化品，通过微信渠道销往重庆、四川
等地，销售金额共计 6.8 万元。刘某网
购 的 这 些 商 品 比 正 规 产 品 进 价 低 几
倍，外包装与正品无异，香气也和正品
没区别，一般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

同年 5 月，刘某被重庆市公安局沙
坪坝区分局抓获，现场查封尚未销售
的各类假冒注册商标的日化品，价值
共计 9.3 万余元。涉案日化品经品牌方
鉴定，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随
后，经沙坪坝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沙坪坝区法院一审以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对刘某判处刑罚。

根据川渝两地检察机关、消费者
权益保护组织联合出台的《重庆四川
跨省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工作规范》

（下称《工作规范》），沙坪坝区检察院
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将上述公益
诉讼线索移送至重庆市消委会。

今年 5 月 9 日，重庆市消委会商请
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下称“重庆一
分院”）对本案支持起诉。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 58 条规定，重庆一分院经研判
后认为，刘某销售的假冒商品流入川
渝日化用品市场，其违法行为可能侵
犯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决
定以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等
方式对消委会办理该案给予支持。

检察机关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在
联合调查后认为，刘某在明知购买的案
涉日化品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下，仍以获利为目的对外销售，不仅侵犯
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还损害了众多不特
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还破坏了诚
信经营的市场秩序以及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侵害了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

在重庆一分院的支持下，7 月 25
日，重庆市消委会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
院依法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9 月 6
日，四川省消委会依据《工作规范》，以
共同原告身份参加本案诉讼。

11月22日，这起跨省域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开庭审理。“检察机关作为公
共利益的代表，对本次诉讼予以支持。希
望通过本案警示不法商家，进一步净化

川渝消费环境。”重庆一分院承办检察官
黎琳在法庭上表示。

经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庭达成调
解协议：被告在《中国消费者》上刊登
公开道歉信；自协议生效后，被告羁押
状态解除之日起两年内，按两原告要
求的方式和效果履行参加消费领域公
益活动义务；否则应支付 6.8 万元赔偿
金用于两原告开展消费宣传、消费教
育、消费体察、消费调查、消费品比较
试验等消费领域的公益活动。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

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
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宁波北仑：

综合履职让卖假酒者
同时承担刑事民事责任

□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叶脉清 苏冉冉

张某为白酒经销商，自 2020年 6月
起，在明知某白酒是假冒商品的情况
下，仍多次从他人（已另案处理）处购入
并出售，累计销售金额共计 10 万余元。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受理该案
后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同时，在审查过
程中，办案检察官认为，张某的行为还
侵犯了不特定消费者的权益。

“这意味着张某不仅需要承担刑
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责任。”承办检
察官表示。于是，北仑区检察院知识产
权办公室集中统一履行刑事、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立即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对销售数额认定、损害结果等证据进
行收集固定。随后，检察机关对张某依
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
张某按照销售数额支付三倍惩罚性赔
偿金 30 万元。11 月 21 日，法院一审认
为 张 某 犯 非 法 经 营 罪（其 他 犯 罪 事
实）、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
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
金 11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10 万元，支
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 30 万元，支持了
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

十四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销 售 明 知 是 假 冒 注 册 商 标 的 商

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上海奉贤：

行刑反向衔接
织密制假售假处罚网

□本报通讯员 吕亚南

“好时”是知名的巧克力品牌。刘
某是 A 公司实际经营人，他与“好时”
中国公司就“好时”商标设计使用签订
了授权协议，约定刘某可以在经“好
时”公司审核后生产带有品牌商标的

包装，但巧克力应当从指定生产商、经
销商处进购，进行包装后销售。也就是
说，刘某本人并没有获得生产“好时”
巧克力的授权，也没有再授权给第三
方生产的权利。

然 而 ，2021 年 12 月 至 2022 年 12
月，刘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没有“好
时”公司生产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第三
方汤某经营的 B 公司擅自生产假冒该
品牌的巧克力。刘某将假冒的裸巧克
力发往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的仓库，并
安排公司员工张某进行塑封包装，刘
某的前妻钟某也偶尔来帮忙。

据悉，正品“好时”巧克力约 66 元/
公斤，刘某以 42 元/公斤的价格通过线
上线下平台，低价销售给广州、扬州等
地客户进行牟利。直到“好时”公司有关
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刘某在电商平
台销售假冒的“好时”巧克力，遂案发。

今年 1 月，公安机关搜查刘某位于
奉贤区的仓库，查封、扣押假冒“好时”
品牌的巧克力、标识、喷码机、封口机
等涉案物品。经查，刘某向汤某支付生
产假冒巧克力货款共计 27 万余元，被
查扣的假冒巧克力价值 1 万余元。经检
测，生产的假冒巧克力符合食品安全
要求。随后，奉贤区检察院办理此案。

9 月 25 日，奉贤区检察院以假冒
注册商标罪对被告人刘某、汤某提起
公诉。10 月 27 日，法院以假冒注册商
标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汤某有期徒刑
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各并处罚金 5 万
元。对于钟某、张某二人，检察院考虑
到其具有从犯、自首等情节，因此作出
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为了打破“不刑不罚”僵局，检察
机关反向移送行政处罚线索至奉贤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议对二人进行行
政处罚。10 月 31 日，奉贤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给予钟某罚款 2 万元、张某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

十三条 假冒注册商标罪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三条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该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假冒
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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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有多危险？

25层

15层

掉下可使人当场死亡

掉下可砸破人的头骨

一个空易拉罐
本报讯（通讯员曾艳玲 柯瑾） 为

泄私愤，一男子醉酒后多次从 27楼扔下
家中物品。近日，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
处黄某某拘役，并处罚金，判决已生效。

7月 30日，黄某某因琐事与妻子吵
架，随后离家外出饮酒。次日上午，黄某
某酒后回到家中，发现妻子不在，心中不
满，于是开始在家中砸摔物品。他先将家
里的木质座椅、沙发凳、空易拉罐以及其

他杂物扔到门外的走廊，然后分 5次从
27楼走廊的窗户向楼下抛掷上述物品。

据悉，黄某某所住楼层窗户的下
方是电动车停车棚及人行道。黄某某
发泄期间，其抛掷的木质座椅砸中了
停车棚棚顶并致棚顶破损。小区保安
在巡逻时发现停车棚顶部出现一个窟
窿，旁边散落着木质椅子碎片和停车
棚顶部的材料碎片，人行道上也散落
一些杂物。保安查看监控发现相关物

品是从 27楼丢下的，遂报警。
面对办案人员的讯问，黄某某表

示后怕：“车棚平时会有人去停车和充
电，人行道也是经常有人在走的，还好
我丢下去的东西没有砸到人，现在真
的很后悔。”案发后，黄某某赔偿了小
区物业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随后，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同安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认为，黄
某某多次随意抛掷物品，抛掷高度和抛
掷物足以产生致人伤亡的冲击力，且抛
掷物坠落区域随时可能有人经过，虽仅
造成较小财产损失，但对他人人身产生
了具体、紧迫危险，达到了高空抛物罪

“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于 10 月 19 日
以涉嫌高空抛物罪对黄某某提起公诉。

10 月 25 日，法院经审理认定，黄
某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
作出如上判决。

多次高空抛物虽未造成伤亡仍构成犯罪

◆多次随意抛掷物品，抛掷高度和抛掷物足以产生致人伤亡的冲击力，且抛

掷物坠落区域随时可能有人经过，虽仅造成较小财产损失，但对他人人身产生了

具体、紧迫危险，达到了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

察检 释官 法

制假售假一直是消费领域的“毒瘤”，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履职，通过提起公
诉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支持机关或组织起诉、行刑反向衔接等措施，全方位打击此类行为——

检察利剑直指制假售假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全国检察教育培训规划
（2023—2027 年）》，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的部署要求，培养造就适应检察工作现代化、堪当时代重
任的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

《规划》中提到哪些重点内容？检察人才如何培养？带
您一图读懂！

（李春薇 张苏茜 李春雨）

一图读懂
《全国检察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

相关链接

制图/任梦媛

□柴春元

近 日 ， 长 沙 的 陈 先 生
参 加 了 某 公 司 的 “ 自 律 挑

战”项目：只要他在 35 天内做到不玩手机、按时作息等，就
能获得 40 万元高额奖金。他支付了 9000 元报名费参加，结果
不到一天，因为偶然一次揉眼睛就被淘汰了。原来，挑战规则
规定：挑战者不能遮挡面部，如果一次遮挡面部超过 3 秒即挑
战失败。陈先生觉得这个规矩不符合人体正常生理特性，要求
公司退还报名费，被对方拒绝 （据 12月 21日 《潇湘晨报》）。

手机在给生活提供各种方便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低头
族”们的负累。少看手机、规律生活，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往往
是想想容易做起来难。于是，针对这一难题设置“自律挑战”
项目，不但客观上有助于促使挑战者少看手机，自身也有赢利
的空间——这家公司可谓瞅准了商机。但同时，由于这项挑战
加入了“物质激励”元素，不同挑战结果，与项目双方的实际
利益是相反的。这就要求挑战规则的设置相对合理，且被双方
诚信地执行，尤其是不能远离活动初衷而退化为一种单纯的

“金钱游戏”。否则，双方极易产生争执和冲突，陈先生所涉纠
纷即为例证。

陈先生要求公司退还报名费，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但这
样的理由恐怕很难说服对方：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这个
合同条款，“一次遮挡面部超过 3 秒即挑战失败”的表述很清
楚，合同也是双方事前签字订立的，他若认为这个条款不合
理，为什么不早提出？再者，陈先生为什么揉眼睛呢？原来，
挑战合同还规定，挑战者“早上 6 点前必须醒来开灯”，陈先
生因为害怕睡过头导致挑战失败，就开着灯睡觉，感到刺眼这
才揉了眼睛。订立和履行这份合同，本应是为了“战胜慵
懒”，可陈先生这种“瞒天过海”的操作显然是奔着奖金去
的，远离了项目的本意，也缺乏应有的诚信履约态度。

那么，在合同条文设置和执行方面，这家公司的做法有没
有不妥之处呢？这还得从合同的目的 （即项目的初衷） 说起。
这份挑战合同显示，该活动旨在“战胜慵懒、战胜散漫、成就
全新自我”。公司设置这个经营项目，存在赢利动机无可厚
非，但在经营中也不能完全背离项目的初衷，否则，所谓“挑
战项目”就成了纯粹的赌博游戏，其合法性也会受到挑战。如
果上述纠纷被诉诸法律，“一次遮挡面部超过 3 秒即挑战失
败”这一条款是否会被确认为有效？可能也存在疑问。因为正
如陈先生所说，严格依照这个规矩，确实可能存在有违人体正
常生理特性的情况。就算认定这个条款有效，对它该如何解
释，也还是个问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466 条规定，当事人对
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解释时要考虑合同的目的。既然这
项挑战旨在让人少看手机、战胜慵懒，那么判断挑战者是否该被淘汰，标准当然
应该是他们是否违约看了手机。如果没有，仅凭挑战者揉眼睛就将其淘汰，明显
有违合同目的。进而言之，这条“淘汰规则”与挑战者有没有违约看手机，其实
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该公司设置如此严苛的“规矩”并机械执行，看似在严格
履约，实际上可能还是将“输赢”看得太重，把赢利放在严守活动宗旨之上了。

少玩手机，本是件好事，可一旦“自律挑战”活动背离这个初衷太远，很可
能就变味儿了。这一点，值得活动双方都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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